
人工智能学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招生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落实我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精神， 积极探索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选拔机制，提高博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根据“沈阳

工业大学 2023 年博士生研究生招生章程”，结合我院实际，经过人

工智能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研究决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招生专业：人工智能

二、报考条件：

符合《沈阳工业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规定。

三、招生导师：

详见《沈阳工业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及专业目录》。

四、考核领导小组

学院设立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博士研究生硕博

连读招生的具体工作。

五．科研创新能力评价

学院组织专家对考生的报考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对考生的科研

创新能力以及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素质进行评价。通过

考生提交的硕士课程成绩、参与科研、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获奖等

情况及专家推荐意见、考生自我评价等材料对其做出评价结论，审核

合格后方可参加考核。

六、考核过程

1.思想品德考核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学习（工作）态



度、道德品质、遵纪守法、人文素质以及举止、表达和礼仪、生理及

心理状况等方面。思想品德考核融入整个考核过程，考核成绩不计入

考核总成绩，但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2.外语水平考试

外语水平考试由学校统一组织，考试科目为英语，考试方式为笔

试，考试时间为 2 小时，考试内容参照当年英语六级考试大纲（不含

听力），满分为 100 分。笔试成绩不计入考核总成绩，但须达到学校

统一制定的成绩合格要求，未达到者不得参加综合考核。

3.学科综合考核

学科综合考核由专业外语考核、专业知识考核和综合能力考核三

部分组成，每部分满分为 100 分，各部分成绩均须达到 60 分，未达

到者不予录取。具体考核办法：

（1）考生制作一个 20 分钟的 PPT 文件并现场讲演，内容包括：

本科毕业学校和硕士就读学校、专业、学习成绩、毕业论文题目及成

绩、在学和工作期间的科研和学术成果、荣誉、读博研究方向和研究

计划等（学习成绩应是学校主管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并回答评委提

出的问题。

（2）专业外语考核：主要通过翻译、口语交流等方式考察考生

的专业外语及外语听说能力。

（3）专业知识考核：主要评价考生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以及对前沿知识、最新研究动态的了解情况。重点考察现代数学基础、

智能控制、智能感知与信息处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



理论及应用。通过专业知识考核判定考生是否适合在智能制造系统理

论、智能电网与能源互联网、智能感知与信息处理或智能控制与优化

等方向开展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

（4）综合能力考核：主要通过对考生的科研成果评估、面试问

答等方式考察考生综合素质及科研能力，考察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通过语言表达能力、判断力、知识面、临场反应、

解决问题能力、回答问题的逻辑性、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科研潜力、

团队意识、学术兴趣、学科领域熟悉程度来判断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研

究生培养潜质。重点考察考生对人工智能理论与技术的研究能力，以

及人工智能与机械工程、电气工程或仪器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交叉融

合与创新能力。

七、录取原则

录取原则依据《沈阳工业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执

行。

八.其他

若出现本办法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文件不一致的情况，以

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文件为准。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在人工智能学院。

人工智能学院

2022 年 12 月 2日


